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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便覽 
 
 

丹麥的政治制度 
 
 
1. 概況  
 
 
1.1 丹麥是君主立憲國家，實行議會代議制。君主是國家元首，

而首相則是政府首長。《丹麥王國憲法法令》 (Constitutional Act of the 
Kingdom of Denmark)(下稱 "《憲法法令》")訂明行政、立法和司法機關
三權分立的原則。本資料便覽闡述丹麥這  3 個機關的概況。  
 
 
2. 君主  
 
 
2.1 現 任 君 主 是 於 1972 年 1 月 14 日 登 基 的 瑪 格 麗 特 二 世
(Queen Margrethe II)。君主的權力主要屬禮節性質，包括：  
 

(a) 任命首相及其他內閣大臣；  
 
(b) 簽署國會法案，該等法案在一名內閣大臣加簽後成為
法律；  

 
(c) 聽取首相及外交大臣就最近政治發展所作的定期匯報；  
 
(d) 接待外國元首的官式訪問，並往國外進行國事訪問；及  
 
(e) 接見到任的外國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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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行政機關  
 
 
3.1 雖然《憲法法令》將行政權力授予君主，但君主一直透過政府

內的大臣行使此項權力。君主委任在國會獲得大多數支持的人士

出任首相，並會依照首相的推薦委任其他內閣大臣。首相及其他內閣

大臣合組政府，負責執行政策、向國會提交法案以供批准，及在

國 際 場 合 中 代 表 丹 麥 。 自 2011 年 10 月 起 ， 社 會 民 主 黨
(Social Democratic Party)的赫勒 ·托寧施密特 (Helle Thorning-Schmidt)
擔任首相一職。  
 
3.2 國務委員會 (Council of State)是根據《憲法法令》設立的另一個
行政機構，成員包括丹麥君主、王位繼承人及所有大臣。國務委員會

的其中一項主要職能，是討論所有法案和重大政府措施，各政府部門

則擁有最終權力決定其政策範疇內的事宜。  
 
 
4. 立法機關  
 
 
4.1 丹麥國會 (Folketinget)屬一院制，是丹麥的立法機關。它獲
授權審議及通過法律，批准國家財政預算案，並透過質詢、辯論和

不信任表決等方式監察行政機關的工作。丹麥國會亦參與國際合作

活動，例如監管政府對歐洲聯盟的政策，以及進行跨議會合作。  
 
 
國會選舉  
 
4.2 丹麥國會除非提早解散，否則每  4 年選舉一次。上次選舉
在 2011年 9月舉行，自由黨 (Liberal Party)獲  47 席，繼續成為議會內
的第一大黨。然而，社會民主黨與社會自由黨 (Social Liberal Party)和
社會主義人民黨 (Socialist People's Party)組成少數派執政聯盟管治
丹麥。社會主義人民黨其後退出執政聯盟，但仍承諾繼續支持

執政聯盟。下次選舉將於 2015年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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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丹麥國會有 179 名議員，經比例代表制選舉產生，其中175 名
在丹麥本土選出，法羅羣島及格陵蘭各選出兩名。就丹麥本土的

175 席而言，當中 135席經當地 10個多議席選區選出。其餘 40席為
"補償議席 "，按各政黨的全國得票比例分配，從而確保這些議席
盡可能按得票比例公平地分配予各政黨。  
 

4.4 政黨必須符合以下  3 項規定的其中一項，方可獲分配 "補償
議席 "：  
 

(a) 最少贏得一個選區議席；  
 

(b) 在 3個選舉州 1  的其中兩個，所獲選票至少等同於該
選舉州內每個選區議席所得有效票的平均數；或  

 

(c) 獲得至少 2%的全國得票。  
 
 

目前的政黨組合  
 

4.5 丹麥國會的政黨組合如下：  
 

(a) 社會民主黨 (47名議員 )，該黨關注赤貧人士，主張有需要
人士可獲社會福利；  

 

(b) 自由黨 (47名議員 )，該黨支持自由貿易，主張把國家干預
減至最低；  

 

(c) 丹麥人民黨 (Danish People's Party)(22名議員 )，該黨是右翼
民粹主義政黨，反對多元文化及歐洲一體化；  

 

(d) 社會自由黨 (16名議員 )，該黨支持國際合作，減少社會
不公；  

 

(e) 社會主義人民黨 (12名議員 )，該黨大力倡議人權、少數
族裔權利和民主政治；  

 

(f) 紅綠聯盟 (Unity List-the Red-Green Alliance)(12名議員 )，作為
3 個左翼政黨的聯盟，該聯盟強調對抗社會不公和貧窮
現象；  

                                            
1 為進行選舉，丹麥劃分為 3個選舉州，這些選舉州再細分為 10個多議席選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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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自由聯盟 (Liberal Alliance)(9名議員 )，該聯盟是親歐洲的
中間派政黨，支持較低的入息稅率及推動綠色能源；  

 
(h) 保守人民黨 (Conservative People's Party)(8名議員 )，該黨
注重社會責任，提倡自由社會；  

 
(i) 法羅群島及格陵蘭的政黨 (4名議員 )；  
 
(j) 獨立 (1名議員 )；及  
 
(k) 空缺 (1個議席 )。  
 
 

4.6 社 會 民 主 黨 的 莫 恩 斯 · 呂 克 托 夫 特 (Mogens Lykketoft)
自2011年10月起擔任丹麥國會議長。  
 
 
5. 司法機關  
 
 
5.1 丹麥的司法機關由普通法院和專門法院組成。普通法院包括

最高法院、兩所高等法院及  24 所區域法院：  
 

(a) 最高法院，作為處理上訴案的終審法院，負責審理來自
較低級法院的民事及刑事案件。由於對一項裁決提出的

上訴通常不可多於一次，因此區域法院的案件很少到達

最高法院的層次；  
 
(b) 高等法院，作為審理民事及刑事案件的原訟法庭，以及
審理來自區域法院的民事及刑事案件的上訴法庭；及  

 
(c) 區域法院，負責處理民事及刑事案件。在某些情況下，
區域法院可將民事案件 (例如涉及社會普遍關注事宜的
案件 )轉介至高等法院。  

 
 
5.2 專門法院包括土地登記法院 (Land Registration Court)，負責
處理有關土地業權註冊的案件；以及勞資糾紛法院 (Labour Court)，
負責就僱主與僱員之間的糾紛作出裁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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